
北京利泽慈善基金会差旅费管理制度

第一条 制定目的

为明确北京利泽慈善基金会（以下简称“本会”）出差程序，加强费

用管理，严控差旅成本、提升经费使用效率，结合基金会公益工作实际，

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适用对象

本制度适用于基金会理事、监事、全职工作人员、项目合作人员、基

金会派遣执行公益任务的资深志愿者。

第三条 出差事前审批流程

（一）出差人员出行前，须填写《因公外出审批单》，根据实际情况

注明出差的时间、事由、目的地、出差期限、同行人等信息，经秘书长审

批同意后方可出行。

（二）理事长出差，审批单由副理事长或秘书长审批签字；

（三）若为受邀资深志愿者执行基金会公益任务，出行安排同样需提

前报备审批。

第四条 差旅费包含范围

差旅费为人员因公出差产生的交通费、住宿费、市内交通补助、伙食

补助，细分如下：

（一）长途交通费用（实报实销）

1、可报销交通工具：高铁 / 动车二等座、软卧二等软座、轮船二等

舱、飞机经济舱；

2、配套可报销附加费用：订票手续费、行李托运费、机场建设费；

3、报销限制：



（1）超出规定舱位/座位标准的交通费用，差额由个人自行承担；

（2）因个人自身原因造成航班、车次改签、退票产生的手续费不予

报销；经领导指示变更行程，凭理事长签字证明方可报销退票改签费用。

（二）市内交通相关费用

1、日常市内公务交通：出租车、地铁、公交等公共交通票据凭票报

销，报销时需备注对应办事事由；

2、自有公务出行车辆：因公使用个人车辆产生的燃油费、过路桥费、

停车费可据实报销；

3、市内交通补助：80元/天/人，按出差天数发放；

4、若接待单位统一安排市内交通、或相关交通费用已凭票实报实销，

不再发放市内交通补助。

（三）住宿费标准及报销规则

1、限额标准（单人间每日上限）

（1）港澳台地区：1000 元/间；

（2）直辖市、指定城市（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重庆、深圳、广州）：

1100 元/间；

（3）各省会城市、地级城市：800 元/间；

（4）县级及以下城市：600 元/间。

2、住宿管理要求

（1）同性两人同行出差，原则上两人合住一间，按单间标准报销；

（2）由接待单位免费提供住宿的，住宿费一律不予报销；

（3）受邀资深志愿者与本会同性工作人员同住时，住宿费统一由工

作人员报销；

（4）住宿费超出对应地区限额标准部分，由个人自行承担。



（四）伙食补助与招待费

1、日常伙食补助：100 元/天/人；（统一安排食宿、或餐饮费用已单

独凭票报销的，不再发放伙食补助）；

2、公务招待费上限（仅对外接待使用，早餐不计入）

（1）港澳台：200 元/人/餐；

（2）直辖市、指定城市：200 元/人/餐；

（3）省会城市：180 元/人/餐；

（4）市县：150 元/人/餐；

3、招待费超标准部分由经办人自行承担。

（五）出差补助核算规则

1、出差总时长 2 日及以上的，出发当日、返程当日统一折算为 1 天

计算补助；

2、公休日出差可申请同等天数调休；工作日出差不适用调休政策。

第五条 变更行程特殊报销要求

（一）实际出差地点、天数、同行人数、交通工具与事前审批单不一

致的，未经审批一律不予报销；

（二）因突发特殊情况需更改路线、延长出差时间、增加人员、更换

交通工具，须补充提交秘书长签字审批意见，方可办理报销。

第六条 报销通用约束条款

（一）交通、住宿、招待类支出超出制度规定标准的部分，全部由出

差人员个人承担；

（二）各类票据报销需完整留存凭证，公交、打车等市内交通票据需

标注对应办事事项；



（三）无票据、无审批手续、不符合出行标准的支出不予报销；特殊

无依据支出，需秘书长专项书面特批后方可报销。

第七条 本制度解释权归本基金会理事会。

第八条 本制度经 2019 年 6 月 28 日第一届第八次理事会表决通过后

实施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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